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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府函〔2018〕213 号 

 

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2018 年全市城乡 

低保标准和低保补差水平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根据《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》、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2018

年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的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18〕74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 2018 年全市城乡低保标准和低保

补差水平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8 年全市城乡低保标准：城镇平均每人每月 638 元，

农村平均每人每月 440 元。 

二、2018 年全市低保补差水平：城镇平均每人每月不低于

510 元，农村平均每人每月不低于 235 元。 

三、从 2018 年 1月 1 日起，执行 2018 年全市城乡低保标准

和低保补差水平，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。各地对未达标的月

份按当地政府批准实施新标准当月的低保名册予以补发。其中，

2018 年新保的低保户按实际批准月份计补。 

四、各地要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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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责任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8〕6 号）

精神，落实工作职责，完善低保制度，加强低保政策与扶贫开发

政策有效衔接，健全主动发现和动态管理机制，全面推进低保信

息化核对和管理工作。 

五、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务必按

要求完成提标任务，确保按时足额发放，并报市民政局备案。 

 

 

 

 

汕尾市人民政府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9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汕尾 

军分区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，驻汕尾 

有关单位。 


